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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浙

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股份”、“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金盾股份控股子公司浙江红

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相科技”）、四川同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同风源公司”）、浙江金盾电力设备检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盾检修公司”）于 2018 年度发生的多起与非关联方的资金拆出的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一）阳洪 

1、财务资助对象：阳洪 

2、资金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用于归还个人借款 

3、财务资助的金额、期限、利率及还款方式 

阳洪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向四川同风源公司借款 150 万元，2018 年 12 月 6

日四川同风源公司收到阳洪还款 150 万元，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利息金额。具体情

况如下： 

金额（万元） 期限 计息方式 还款方式 备注 

150.00 2018.4.17-2018.12.6 
合同中未

定 
银行转账 - 

上市公司与阳洪约定，借款利率参照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合计金

额为 41,506.25 元，测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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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人 

借款时

间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利率 还款时间 

还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天） 

利息 

（万元） 

阳洪 
2018/4/

17 
150.00 4.35% 2019/12/6 150.00 233 4.15 

阳洪已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归还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利息。 

4、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阳洪，自然人，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51102319810220****  

职位：四川同风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除拥有四川同风源公司 28%的股份外，阳洪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 5%以上

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

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阳洪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上海斯高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财务资助对象：上海斯高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斯高勒”） 

2、资金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用于支付红相科技与上海斯高勒共同合作 

开发开拓铁路市场的咨询服务合同款 

3、财务资助的金额、期限、利率及还款方式 

红相科技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以自有资金向上海斯高勒提供财务资助 300

万元，红相科技已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收回本金。 

上市公司对本次对外财务资助相关责任人叶淋（总经理）、葛杭琴（财务经

理）、王彬（销售总监）进行罚款，罚款金额按应计利息测算，借款利率参照金

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合计金额为 8.59 万元，测算过程如下： 

借款人 
借款

时间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利率

（月利率） 

还款

时间 

还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

限（天） 

利息 

（万

元） 

上海斯高勒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2018/

9/25 
300.00 0.36250% 

2019/

5/20 
300.00 237 8.59 

上述相关负责人承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缴清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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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斯高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 18 号 901-104 室 

法定代表人：司徒海华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4 日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系统集成；销售建筑材料、计算机及配件、机电设备及电子设备并提

供售后服务 

上海斯高勒股权结构如下： 

 

上海斯高勒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深圳市实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财务资助对象：深圳市实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实诚”）  

2、资金的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用于子公司项目投入 

3、财务资助的金额、期限、利率及还款方式 

金盾检修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以自有资金向深圳实诚提供1笔财务资助，

主要用于防城港核电 F102 大修项目，合计金额为 20 万元，并按照不低于银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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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借款利息。深圳实诚承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本息。

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万元） 期限 月利率 还款方式 备注 

20.00 2018.8.10-2019.8.9 0.41688% 
到期一次性

还本付息 
- 

4、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实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街道滨海盛世名苑新塘街楼 2 楼 31-1-2 

法定代表人：胡武昌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元 

实际控制人：胡武昌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5 日 

经营范围：压水堆核电厂核安全机械设备安装，电力设备承装，特种设备安 

装、改造、维修，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劳务派遣，建筑、 

装饰、防腐保温、消防、土石方、环保工程施工，钢结构、网架制作、安装，机

械设备生产、安装，建筑材料生产、销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仓储、物流服务 

（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深圳市实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胡武昌：100% 

深圳实诚与上市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防范措施 

相关子公司将在承诺时限内收回上述全部款项，并保证以后严格遵守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规定，杜绝上述情况再次发生。此外，上市公司已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了追责处理，对相应制度进行了修订及加强，并派遣专人对于相关子公司资金

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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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个月内累计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8 年 1 月 18 日期间，红相科技向杭州快电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过 3 笔财务资助，合计人民币 2,350 万元。截止 2018 年 1 月 18

日，红相科技已经收回了上述全部款项。 

2018 年 10 月 22 日—2018 年 12 月 26 日期间，红相科技向厦门红相塑胶材

料有限公司提供了 2 笔财务资助，合计人民币 1,348 万元。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红相科技通过迅达模型向红相塑胶提供的 560 万元款项已全部收回，通过合

测电子向红相塑胶提供的 788 万元款项已收回 368 万元，剩余 420 万元合测电子

尚未归还。 

2018 年 4 月 17 日，四川同风源公司向阳洪提供过 1 笔财务资助，合计人民

币 150 万元。2018 年 12 月 6 日四川同风源公司收到阳洪还款 150 万元，2019

年 5 月 30 日收到阳洪归还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利息 41,506.25 元。 

2018 年 9 月 25 日，红相科技向斯高勒提供了 1 笔财务资助，合计人民币 300

万元。红相科技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收回本金。上市公司对本次对外财务资助相

关责任人进行罚款，罚款金额按应计利息测算，合计金额为 8.59 万元，相关负

责人承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缴清罚款。 

2018 年 8 月 10 日，金盾检修公司向深圳实诚提供了 1 笔财务资助，合计人

民币 20 万元，并按照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借款利息。深圳实诚承

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本息。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外，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四、相关子公司承诺 

红相科技承诺在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财

务资助外，不得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四川同风源公司承诺在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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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财务资助外，不得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

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金盾检修公司承诺在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

外财务资助外，不得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

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五、上市公司审议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召开三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全体董事认为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对

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相关人

员承诺将在承诺期限内收回本息。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上市公司子公司红相科技在未经上市公司权力机构审议批准的情况下，向上

海斯高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过 1 笔财务资助，金额为 300 万元。上市公司对

本次对外财务资助相关责任人叶淋（总经理）、葛杭琴（财务经理）、王彬（销售

总监）进行罚款，罚款金额按应计利息测算，上述相关负责人承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缴清罚款。 

上市公司子公司四川同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未经上市公司权利机构审

议批准的情况下，向阳洪提供过一笔财务资助，金额为 150 万元。阳洪承诺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归还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利息。 

上市公司子公司浙江金盾电力设备检修有限公司在未经公司权利机构审议

批准的情况下，向深圳市实诚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过一笔财务资助，金额为

20 万元。深圳实诚承诺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本息。 

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理解不够到 

位，同时公司对子公司管理也存在一定疏漏。 

相关人员已承诺在承诺期限内收回上述全部款项，相关责任人也已承诺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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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期限内向上市公司缴纳罚款。未对上市公司造成资产损失，未对上市公司日常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上市公司相关人员发现上述情况后，立刻对子公司相关人员

其进行教育，责令其学习改正，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与惩罚措施的

落实，加强子公司管理，杜绝上述情况再次发生。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上市公司相关子公司本次对外财务资助存在未与资助对象签署协议，

约定资助对象应当遵守的条件、财务资助的金额、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的情况，

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损害了上

市公司的利益，对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上市

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存在一定缺失。 

（二）红相科技、四川同风源公司、金盾检修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使

用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三）相关子公司本次对外财务资助事项，上市公司未及时履行董事会审议

程序及信息披露，但上市公司自查发现后，已召开三届十七次董事会进行了补充

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子公司将在承诺时限内收回上述全部款项，并保证以后严格遵守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杜绝上述情况再次发生。此外，上市公司已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了追责处理，对相应制度进行了修订及加强，并派遣专人对于相关子公

司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五）针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未及时向上市公司申请并履行必要审核程

序的情况，相关子公司已出具有关说明，并承诺今后将规范治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得有关规定执行，避免类似情

况再次发生。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杨彦劼  李  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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